南通大学新生公寓物品招标文件
（2016年）
[bookmark: _GoBack]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将组织对南通大学2016级新生公寓物品的采购进行公开招标，现邀请具备一定资质且有意参与竞标的单位参加投标。我们将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按程序开展招标工作。请参加的单位认真阅读本文件，精心做好有关准备工作。
一、招标人：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
二、招标内容、规格及质量要求：
招标物品的品名、规格和质量要求见《南通大学新生公寓物品报价单》（附件2）中所列品名、规格和质量要求。投标方应按本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和DB32/T525-2010《学生公寓用纺织品》、GB18401-2010《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》、GB/T22796-2009《纤维被、被套执行标准》、GB18383-2007《絮用纤维通用技术要求》、FZ/T62009-2003《枕、垫类产品》、DB32/T2128-2012《学生公寓用棉胎》等标准提供用品，同时必须符合相关安全标准。被套、床单、枕套、枕芯采用适合高校特点的颜色和简洁的花纹。
三、投标方的资格及其审核
投标方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并经江苏省教育厅、江苏省纤维检验局考察认可具有质量保证能力的企业，同时愿意接受本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。招标方有权对投标方的企业资质、经营实力、固定资产、质量信誉、售后服务能力和协作精神等进行审核,投标方有义务向招标方提供真实、有效资料。
四、送样与投标要求
1、投标方在送样时应携带企业简介、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供招标方审查。
2、投标方在送样时提供投标文件一式二份，具体包括由纤维检验部门提供的竞标用品技术检测报告、本文件规定的竞标文书（附件1）、报价单（附件2）和产品质量承诺书（附件3）等，报价单请单独封装，写明报价单字样，盖单位章。全部投标文件密封在信封内，在封口处加盖单位印章和法人代表章。
3、投标方参与竞标的物品必须是本单位的主要经营产品，样品规格和质量严格按附件2报价单所列要求执行，样品不符合要求的作废标处理。
4、投标方的报价含产品生产、运输、包装、税金、现场分装、派发至指定宿舍楼学生床铺、收费、发放结束后剩余物品回收、检测费等一切相关费用。
5．投标方须严格按本文件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投标、送样。逾期或不符合本文件规定要求的，恕不接收。如中标样品品质高于招标方要求，在货物抽检时，招标方将按中标样品品质委托南通质量技术监督局纤维检验所检测，如与中标样品不符，将被视为货物不合格，中标方将承担中标总价150%的赔偿责任。
6、投标方需缴纳投标保证金人民币伍仟元（现金）。未中标者的投标保证金在开标结束后退还（不计息），中标者此款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。
7、所有样品一律用布袋封装，并在布袋上注明送样单位名称。
8、招标文件每份300元，不论投标结果如何，投标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
五、投标、送样时间、地点及联系方式：
1、投标、送样接待时间：2016年7月9 日 ~  7月 10 日上午9：00 ~ 11：00
下午14：00 ~ 16：00。
2、 投标、送样截止日期：2016年7月10 日下午16：00。
3、投标、送样地点：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楼宇服务中心（主校区图文中心北大门西侧）。
4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万春红  联系电话：13906299622、办公室：0513-85012422
六、供货时间要求及付款方式
1、招标方计划：约5000套配套公寓物品，所有公寓物品由中标单位负责多退少补
2、中标方交货时间：2016年8月10日至8月12日
3、中标方交货地点：南通大学主校区
4、中标方应按招标方规定时间、地点签订《南通大学学生公寓物品代购合同》，并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，合同履约保证金按订货金额的10%作为保证金。中标方按期交货后经南通市纤维检验所抽检合格，并在公寓物品发放给学生使用一个月内无质量问题，此款于10月20日退还中标方（不计息）。
5、中标方应按招标方规定时间、地点将公寓物品发送至指定地点。如不按期交货，每推迟一天，按货款总额的1%进行赔偿。
6、中标方送货时，经招标方开箱、开袋对照样品抽检，不合格者招标方有权退货，一切损失由中标方负责，并作为不按期交货进行赔偿。
7、招标方与中标单位协商，确定由其中一家中标单位现场代办物品的灌装、运输、销售、剩余物品回收等一切工作，由此产生的代办费由所有中标单位共同承担（中标物品总价的5%），为保证此项工作在暑期中及时完成，确保新生顺利入住，确定的代办单位在完成此项工作过程中如有困难，可请学校物业公司员工参与灌装、运输、销售、回收物品等，由此产生的劳务费由代办单位支付。
8、在公寓物品发放过程中，招标方发现公寓物品损坏、短少，中标方须于2天内补充或更换，多余物品由各中标单位收回。
9、中标方应及时补足因纤检所抽检而短缺的物品。
10、公寓物品销售结束后，代办单位按各中标企业实际销售货款的95%支付给各中标方，5%留作管理费支付给代办单位相关费用，所有物品销售的相关税费由投标方自行负责。
11、在投标、供货及售后服务中发现有违约行为者，将取消其今后参与南通大学公寓物品竞标活动的资格。
七、开标评标时间、地点
时间：2016年 7 月 12 日上午8：30； 地点：综合楼414会议室
八、评标办法
招标方将组成评标小组，对各厂家的资质、规模、信誉、产品质量和产品花色、价格等进行综合评审后确定中标单位。各投标单位是否中标，以招标方通知为准。为维护投标方声誉及商业机密，对未中标单位恕不作任何解释，所有投标文件及资料恕不退还。
九、招标过程中如临时发生情况变化，招标方将另行通知。
十、本文件解释权归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。
附件1：南通大学新生公寓物品竞标文书
附件2：南通大学新生公寓物品报价单
附件3：产品质量承诺书（样本）
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
2016年7月1日

附件1：

南通大学新生公寓物品竞标文书

请投标单位填写本文书，并附报价单和相关资料，加盖公章后密封在信封内，于送样时交招标方。
一、竞标单位及其联系方式
竞标单位：
单位地址：
联系方式：
联系人：
二、企业业绩


三、服务宗旨与承诺


四、其它说明事项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标单位盖章
文书填写时间：2016年   月   日

附件2：             南通大学新生公寓物品报价单

	序号
	品名
	规格尺寸
( cm )
	单位
	数量
	报价：元
	质量要求
	备注

	1
	全棉被套1
	205×155（缩水后）
	套
	1
	
	30支纱、经纬密度6868
	平纹

	
	全棉床单1
	220×110（缩水后）
	
	
	
	21支纱、经纬密度10858
	斜纹

	
	全棉枕套1
	65×45（缩水后）
	
	
	
	30支纱、经纬密度6868
	面料同被套

	2
	全棉被套2
	205×155（缩水后）
	套
	1
	
	30支纱、经纬密度6868
	平纹

	
	全棉床单2
	220×110（缩水后）
	
	
	
	21支纱、经纬密度10858
	斜纹

	
	全棉枕套2
	62×45（缩水后）
	
	
	
	30支纱、经纬密度6868
	面料同被套

	3
	2Kg纤维被
	200×150
	条
	1
	
	保温率≥60
	中空三维卷曲

	4
	1.5Kg盖胎
	200×150
	条
	1
	
	一等品≧四级棉
	

	5
	2.5Kg垫胎
	200×90
	条
	1
	
	一等品≧四级棉
	

	6
	涤纶蚊帐
	195×95×165
	顶
	1
	
	50D双丝加密
	≥400g/顶

	7
	枕  芯
	60×40
	只
	1
	
	内充晴纶棉≥480克
	白色全棉外包布

	8
	行李包
	90×45×45
	只
	1
	
	绿色 牛筋防雨包，600D
厚度0.46~0.48mm  330~340 g／m2
	手提式   双头拉链

	9
	脚盆
	合并报价
	φ42
	只
	1
	



	不得使用回收塑料
	一等品

	
	脸盆
	
	φ36
	只
	1
	
	不得使用回收塑料
	一等品

	
	肥皂盒
	
	
	只
	1
	
	不得使用回收塑料
	一等品

	
	热水瓶
	
	5磅
	只
	1
	
	外壳重量≥240g 无盖
	一等品

	
	漱口杯
	
	
	只
	1
	
	符合食品用塑料容器产品国家标准
	一等品

	10
	草席
	合并报价
	200×90
	条
	1
	

	通草，四周包边宽度≧3cm，重量≧1.1kg
	

	
	枕席
	
	60×48
	条
	1
	
	通草，四周包边宽度≧3cm，
	

	报价单位（盖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章）:


备注说明： 1．所有的学生生活用品执行质量标准见招标文件。
            2．为了使报价有可比性，必须按照“报价表”上所规定的统一“质量要求”进行报价。所报单价含产品生产、运输力资、包装、税金、现场分装、派发至指定宿舍楼学生床铺、检测费等一切费用。
3、请严格按规格、型号及备注说明的技术参数投送样品。

附件3：
产品质量承诺书（样本）
为了确保南通大学新生公寓用品的质量，切实维护广大学生的利益，现对产品质量作如下承诺：
一、严格按照本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组织公寓物品生产，保质保量，如期交货。
二、本单位所供应的学生公寓物品包用四年，四年内如发生质量问题，保证一周内退换。
三、在公寓物品生产全过程中，严格遵守相关法规法律和技术要求，守法经营，接受甲方和质检部门的监督和检查。
四、本《产品质量承诺书》作为学生公寓物品定购合同的附件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
特此保证

供货单位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(签名)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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